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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/customs/302249/302266/302269/2355649/index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50 号 

（关于简化综合保税区进出区管理的公告）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

3 号），简化综合保税区货物、物品进出区管理，推进贸易便利化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简化综合保税区进出区管理是指允许对境内入区的不涉出口关税、不涉贸易管制证

件、不要求退税且不纳入海关统计的货物、物品，实施便捷进出区管理模式。 

二、适用便捷进区管理模式的货物、物品具体范围如下： 

（一）区内的基础设施、生产厂房、仓储设施建设过程中所需的机器、设备、基建物资； 

（二）区内企业和行政管理机构自用的办公用品； 

（三）区内企业所需的劳保用品； 

（四）区内企业用于生产加工及设备维护的少量、急用物料； 

（五）区内企业使用的包装物料； 

（六）区内企业使用的样品； 

（七）区内企业生产经营使用的仪器、工具、机器、设备； 

（八）区内人员所需的生活消费品。 

三、上述货物、物品可不采用报关单、备案清单方式办理进区手续；如需出区，实行与

进区相同的便捷管理模式。区内企业做好便捷进出区的日常记录，相关情况可追溯。 

四、区内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海关可暂停办理上述货物、物品简化进出区手续： 

（一）超出第一、第二条规定范围，擅自通过便捷管理模式进出区的； 

（二）未如实办理货物、物品便捷进出区的； 

（三）涉嫌走私被立案调查、侦查的。 

五、区内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业务、区内企业承接境内（区外）企业委托加工业

务、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等业务，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 
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海关总署 

  2019 年 3 月 22 日  

 

 


